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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华社北京 9 月 20 日电 近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

公厅印发了《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

干意见》，并发出通知，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

实。 

《关于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的若干意见》

主要内容如下。 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

的战略部署，推动实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规范化、常态

化、制度化，引导和约束各地严格按照资源环境承载能力谋划经

济社会发展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指导思想。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、四中、

五中、六中全会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

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

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部

署，紧紧围绕统筹推进“五位一体”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“四个

全面”战略布局，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，坚定不移实

施主体功能区战略和制度，建立手段完备、数据共享、实时高效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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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控有力、多方协同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，有

效规范空间开发秩序，合理控制空间开发强度，切实将各类开发

活动限制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之内，为构建高效协调可持续的国

土空间开发格局奠定坚实基础。 

（二）基本原则 

——坚持定期评估与实时监测相结合。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环

境承载能力状况，定期开展全域和特定区域评估，实时监测重点

区域动态，提高监测预警效率。 

——坚持设施建设与制度建设相结合。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

力监测预警需求，既强化相关基础设施建设，又着力完善配套政

策和创新体制机制，增强监测预警能力。 

——坚持从严管制与有效激励相结合。针对不同资源环境超

载类型，坚持陆海统筹，因地制宜制定差异化、可操作的管控制

度，既限制资源环境恶化地区，又激励资源环境改善地区，提高

监测预警水平。 

——坚持政府监管与社会监督相结合。坚持统分结合、上下

联动、整体推进，强化政府监管能力，鼓励社会各方积极参与，

充分发挥社会监督作用，形成监测预警合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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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管控机制 

（三）综合配套措施。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分为超载、临界超

载、不超载三个等级，根据资源环境耗损加剧与趋缓程度，进一

步将超载等级分为红色和橙色两个预警等级、临界超载等级分为

黄色和蓝色两个预警等级、不超载等级确定为绿色无警等级，预

警等级从高到低依次为红色、橙色、黄色、蓝色、绿色。 

对红色预警区、绿色无警区以及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预警等级

降低或者提高的地区，分别实行对应的综合奖惩措施。对从临界

超载恶化为超载的地区，参照红色预警区综合配套措施进行处理；

对从不超载恶化为临界超载的地区，参照超载地区水资源、土地

资源、环境、生态、海域等单项管控措施酌情进行处理，必要时

可参照红色预警区综合配套措施进行处理；对从超载转变为临界

超载或者从临界超载转变为不超载的地区，实施不同程度的奖励

性措施。 

对红色预警区，针对超载因素实施最严格的区域限批，依法

暂停办理相关行业领域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审批手续，明确导

致超载产业退出的时间表，实行城镇建设用地减量化；对现有严

重破坏资源环境承载能力、违法排污破坏生态资源的企业，依法

限制生产、停产整顿，并依法依规采取罚款、责令停业、关闭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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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将相关责任人移送行政拘留等措施从严惩处，构成犯罪的依法

追究刑事责任；对监管不力的政府部门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，根

据情节轻重实施行政处分直至追究刑事责任；对在生态环境和资

源方面造成严重破坏负有责任的干部，不得提拔使用或者转任重

要职务，视情况给予诫勉、责令公开道歉、组织处理或者党纪政

纪处分；当地政府要根据超载因素制定系统性减缓超载程度的行

动方案，限期退出红色预警区。 

对绿色无警区，研究建立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和发展权补偿制

度，鼓励符合主体功能定位的适宜产业发展，加大绿色金融倾斜

力度，提高领导干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价考核权重。 

（四）水资源管控措施。对水资源超载地区，暂停审批建设

项目新增取水许可，制定并严格实施用水总量削减方案，对主要

用水行业领域实施更严格的节水标准，退减不合理灌溉面积，落

实水资源费差别化征收政策，积极推进水资源税改革试点；对临

界超载地区，暂停审批高耗水项目，严格管控用水总量，加大节

水和非常规水源利用力度，优化调整产业结构；对不超载地区，

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总量和强度，强化水资源保护和入河排污监

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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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土地资源管控措施。对土地资源超载地区，原则上不

新增建设用地指标，实行城镇建设用地零增长，严格控制各类新

城新区和开发区设立，对耕地、草原资源超载地区，研究实施轮

作休耕、禁牧休牧制度，禁止耕地、草原非农非牧使用，大幅降

低耕地施药施肥强度和畜禽粪污排放强度；对临界超载地区，严

格管控建设用地总量，逐步提高存量土地供应比例，用地指标向

基础设施和公益项目倾斜，严格限制耕地、草原非农非牧使用；

对不超载地区，鼓励存量建设用地供应，巩固和提升耕地质量，

实施草畜平衡制度。 

（六）环境管控措施。对环境超载地区，率先执行排放标准

的特别排放限值，规定更加严格的排污许可要求，实行新建、改

建、扩建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加大减量置换，暂缓实施区域性排

污权交易；对临界超载地区，加密监测敏感污染源，实施严格的

排污许可管理，实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减量

置换，采取有效措施严格防范突发区域性、系统性重大环境事件；

对不超载地区，实行新建、改建、扩建项目重点污染物排放等量

置换。 

（七）生态管控措施。加强对江、湖、河、山脉等自然生态

系统的保护，在重要江、湖、河、山脉及周边划定管控红线，实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2331


